
 

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

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、关

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

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对相关事项进行了独立判断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事项 

根据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我们对

公司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我们认为： 

1、公司自上市以来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没有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、任何

法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，也未对本公司持股 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。 

2、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事项，均属于正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。 

我们将紧密关注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，积极督促

公司采取措施清收应收账款，防止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。 

二、风险评估报告 

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，本公司存放于一汽财务存款余额 16,344.36万元，

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计算，本期相应利息收入共

计 96.56万元。 

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，公司自一汽股份取得委托贷款余额 110,000.00

万元，贷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计算，本期利息支出

2336.43万元。 

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向一汽财务进行贴现，本期支付贴现利息 250.25万元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：经公司调查、核实，财务公司运营正常，资金充裕，内控健

全，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，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

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权益的情

形，公司出具的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是真实、客观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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